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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 州 市 教 育 局 

文件

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
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
柳 州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
柳 州 市 公 安 局 
柳 州 市 民 政 局 
柳 州 市 司 法 局 
柳 州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
共 青 团 柳 州 市 委 员 会 
柳 州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
柳 州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
 

柳教规〔2018〕9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柳州市加强中小学生欺凌 
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综治办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局、

民政局、司法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团委、妇联、残联，

柳东新区教育局、综治办、公安局、社会事务局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党群部，北部生态新区（阳和工业新区）社会事务局、

综治办、党群部、人力资源和和社会保障局，市属各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〈加强中小学生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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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柳州市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 
实施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〈加强中小学生欺

凌综合治理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教督〔2017〕10 号）及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贯彻落实〈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〉的实施方案》

（桂教规范〔2018〕3 号）精神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全面贯彻

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加强全市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，有效防治中小

学生欺凌，建立长效防治工作机制，切实把校园建设成最安全、

最阳光的地方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

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形成防治中小学生欺凌长效机制为目标，坚持预防为主、

防治结合，加强部门协作，形成合力，规范处置程序，增强治理

能力，确保中小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落到实处，把校园建设成最安

全、最阳光的地方，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为培养德智体美

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创造良好条件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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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（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

校）内外、学生之间，一方（个体或群体）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

意通过肢体、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、侮辱，造成另一方（个

体或群体）身体伤害、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。在实际工

作中，各县（区）各学校要严格区分学生欺凌与学生间打闹嬉戏

的界定，正确合理处理，高度重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

作，充分认识到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对加强学生法治教

育、严肃校规校纪、规范学生行为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建设平

安校园、和谐校园的重要意义，深入学习《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

合治理方案》等文件精神。 

市教育、综治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、民政、司法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、共青团、妇联和残联等部门将加强组织协调，并

由市教育局作为牵头单位，统筹做好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

作。各县（区）要建立健全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工作协调机制，形

成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、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的齐抓共管工作格

局，加强本县（区）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的安排部署和督

查落实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指导学校扎实开展治理工作。各学

校要明确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本校的综合治理工作，

并设置法制副校长，专门负责具体实施各项治理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教育引导，积极有效预防 

各县（区）各学校要坚持“教育为先、防治育人、预防为主、

防治结合”的原则，深入开展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、法治教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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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健康教育，促进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、道德水准、文明

素养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，特别要加强防治学生欺凌专题教育，

培养校长、教师、学生及家长等不同群体积极预防和自觉反对学

生欺凌的意识。定期开展针对全体学生的防治学生欺凌专项调

查，及时查找可能发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已经发生、正在发

生的欺凌事件，强化学校及周边日常安全管理，加强欺凌事件易

发现场监管。各县（区）要指导学校紧密围绕民族团结主题，开

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，使学生团结互助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
各学校要重点关注学生心理健康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

通过家访、谈心等形式，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干预，及时帮助学生

消除消极情绪、化解心理问题。 

（三）明确部门职责，形成工作合力 

各县（区）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、群团组织，建立健全防治

学生欺凌工作协调机制，统筹推进学生欺凌治理工作，妥善处理

学生欺凌重大事件，正确引导媒体和网络舆情。教育行政部门和

学校要重点抓好校园内欺凌事件的预防和处置；各部门要加强协

作，综合治理，做好校园外欺凌事件的预防和处置。 

1．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做好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，结合本

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，并对本地开展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

情况进行指导。教育督导部门对本地开展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

工作情况进行监督，有计划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督导检查。 

2．综治部门将学生欺凌专项治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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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强化学校周边综合治理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。 

3．人民法院负责依法妥善审理学生欺凌相关案件，通过庭

审厘清学生欺凌案件的民事关系和刑事责任，积极开展民事调

解，促进矛盾化解工作；以开展模拟法庭等形式配合学校做好法

治宣传教育工作。 

4．人民检察院负责依法对学生欺凌案件进行审查逮捕、审

查起诉，开展法律监督，并以案释法，积极参与学校法治宣传教

育工作。 

5．公安机关负责依法办理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和涉嫌犯

罪案件，依法处理实施学生欺凌侵害学生权益和身心健康的相关

违法犯罪嫌疑人，强化警校联动，指导监督学校全面排查整治校

园安全隐患，协助学校开展法治教育，做好法治宣传工作。 

6．民政部门负责引导社会力量加强对被欺凌学生及其家庭

的帮扶救助，协助教育部门组织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为中小学

校提供专业辅导，配合有关部门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学生欺凌防治

和帮扶工作。 

7．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，建立未

成年人司法支持体系，指导协调开展以未成年人相关法律法规为

重点的法治宣传教育，做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，

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。 

8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指导技工学校做好学生欺

凌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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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共青团组织负责切实履行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

项组组长单位职责，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并协调推动相关部门，建

立预防遏制学生欺凌工作协调机制，积极参与学生欺凌防治工

作。 

10．妇联组织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预防学生欺凌相关知识

的宣传教育，引导家长正确履行监护职责。 

11．残联组织负责积极维护残疾儿童、少年合法权益，配合

有关部门做好残疾学生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切实

加强残疾学生遭受欺凌的风险防控，协助提供有关法律服务。 

12．学校负责具体实施和落实学生欺凌防治工作，扎实开展

相关教育，制定完善预防和处置学生欺凌的各项措施、预案、制

度规范和处置流程，及时妥善处理学生欺凌事件。落实党和国家

的民族政策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，增强各族学生民族团结意识。

指导、教育家长依法落实法定监护职责，增强法治意识，科学实

施家庭教育，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和管教工作。 

（四）规范处置程序，提高治理能力 

各县（区）各学校要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，依法依规处

置学生欺凌事件。学生欺凌事件的处置以学校为主。教职工发现、

学生或者家长向学校举报的，应当按照学校的学生欺凌事件应急

处置预案和处理流程对事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，由学校学生欺凌

治理委员会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为进行认定。 

对遭受欺凌的学生，要及时进行保护和干预，切实保障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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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合法权益，严格保护学生隐私，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，兼顾学

生身心建康，防止二次伤害发生，帮助其尽早恢复正常的学习生

活。 

对实施欺凌的学生，按照“宽容不纵容、关爱又严管”的原

则，予以必要的处置及惩戒，及时纠正不当行为。针对欺凌事件

的不同情形予以相应惩戒。对于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，由学

校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、教育。对于反复发生的一般欺凌事

件，学校在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、教育的同时，可视具体情

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纪律处分。对于情节比较恶劣、对被欺凌学生

身体和心理造成明显伤害的严重欺凌事件，学校对实施欺凌学生

开展批评、教育的同时，可邀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对实施

欺凌学生予以训诫。学校可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实施欺凌

学生纪律处分，并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。对于屡教不

改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和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

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，处置以公安机关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

为主，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及时联络司法部门依法处置。各级

公安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学生欺凌犯罪案件，做好

相关侦查、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、诉讼监督和审判等工作。对有

违法犯罪行为的学生，要区别不同情况，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

护人严加管教。对依法应承担行政、刑事责任的，要做好个别矫

治和分类教育，依法利用拘留所、看守所、未成年犯管教所、社

区矫正机构等场所开展必要的教育矫治；对依法不予行政、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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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的学生，学校要给予纪律处分，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视具

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留校察看、勒令退学、开除等处分。对校

外成年人采取教唆、胁迫、诱骗等方式利用在校学生实施欺凌进

行违法犯罪行为的，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及有关法律

规定，对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。 

（五）完善制度体系，建立长效机制 

各县（区）要加强制度建设，积极探索创新，逐步建立具有

长效性、稳定性和约束力的防治学生欺凌工作机制。加强校园欺

凌治理的人防、物防和技防建设，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开展学生

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。将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，开展定期

或不定期的督导检查。各县（区）要将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情

况作为评价政府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内容，纳入相关部门负责人

年度考评，纳入校长学期和学年考评，纳入学校行政管理人员、

教师、班主任及相关岗位教职工学期和学年考评。对职责落实不

到位、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学校，通过通报、约谈、挂牌

督办、实施一票否决权制等方式进行责任追究。对于学生欺凌事

件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，因违纪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，给予党纪

政纪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三、工作保障 

（一）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

1．各县（区）成立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以教

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为组长，各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，切实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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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领导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辖区内中小学生欺凌

事件的处置工作。县（区）级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名单随实施

方案一并报送至柳州市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柳州市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姚尹意 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

副组长：欧顺红 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、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

               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

成  员：韦志忠 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 

        赵  钢  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

        黄秋玲  市公安局副局长 

        黄丽波  市民政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 

        周建军  市司法局副局长 

        韦志革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 

        张  扬  共青团柳州市委员会副书记 

        熊苗群  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

        蒋红明  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

        段安源  市教育局调研员 

        潘旭阳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        苏  敏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        曾建胜 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 

柳州市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由领导

小组成员单位业务科室负责人组成，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学校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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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稳定工作科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韦健，2836537，电子邮箱：

lzjyjawk@163.com。 

2．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进一步结合本地工作实际，采取切

实有效工作措施，加强中小学生欺凌事件的防治工作，增强处置

工作能力。各县（区）实施方案于 6 月 30 日前报送柳州市学生

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 

3．各学校根据实际成立由校长负责，教师、少先队大中队

辅导员、教职工、社区工作者和家长代表、校外专家等人员组成

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（高中阶段学校还应吸纳学生代表），完

善防治学生欺凌工作各项规章制度，制定本校实施方案，明确具

体责任人。责任督学要对责任区内学校的专项治理全程监督，发

现问题及时与校方沟通，做好记录并及时向当地教育督导部门报

告。 

（二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

1．各县（区）各学校要加强宣传引导，结合普法工作，开

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，加强对防治学生欺凌工作的正面宣传引

导，推广防治学生欺凌的先进典型、先进经验，普及防治学生欺

凌知识和方法。中小学校要通过每学期开学时集中开展教育、学

期中在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专门设置教学模块等方式，定期对中

小学生进行学生欺凌防治专题教育。学校共青团、少先队组织要

配合学校开展好法治宣传教育、安全自护教育。加强家长培训，

通过组织开展专题培训课等方式，引导广大家长增强法治意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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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监护责任，帮助家长了解防治学生欺凌知识。明确将防治学

生欺凌专题培训纳入教育行政干部和校长、教师在职培训内容。

市级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和具体工作人员每年应当

接受必要的学生欺凌预防与处置专题面授培训。中小学校长、学

校行政管理人员、班主任和教师等培训中应当增加学生欺凌预防

与处置专题面授的内容。培训纳入相关人员继续教育学分。要做

好相关教育和培训活动的存档备查工作。 

2．各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联系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共同

发布反学生欺凌绿色报道倡议书，营造反学生欺凌报道宣传的良

好氛围。各县（区）工作领导小组对已发生的学生欺凌事件，要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充分满足群众信息需求。 

（三）开展专项督导检查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

1．各县（区）教育督导部门要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工作，联

合本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同检查，重点检查各县（区）各

学校开展欺凌防治教育活动、制定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等办法措

施、在校规校纪中完善防治学生欺凌内容、开展培训、及时处置

学生欺凌事件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导检查。柳州市人

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根据工作情况组织开展专项督

导检查。 

2．2018 年具体安排如下： 

（1）学校自查。各校按照要求进行全面自查和总结，于 2018

年 6 月 26 日前形成自查报告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报本级学生欺

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存档备查。市直属学校将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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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情况报至市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2）县级普查。县级教育督导部门要组织督查组对县域内

所有中小学校专项治理情况进行全面督查，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

前将督查情况报至市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3）市级复查。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督查组

对所辖县（区）的专项治理情况进行复查，每县（区）抽取学校

数量不低于 6 所，并将复查情况于 2018 年 7 月 15 日前报至自治

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。 

（4）接受自治区抽查。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

公室将组织督查组对各市专项治理情况进行抽查，每个市抽取县

级单位不少于 2 个，每个县级单位抽查学校数量不少于 6 所。 

（四）建立信息报送制度，妥善处置社会舆情 

各县（区）各学校要加强信息报送，对于情节比较恶劣、危

害程度较大、社会舆情强烈的欺凌事件，要及时妥善处置，并将

有关工作情况逐级上报。市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将根据具体情况，报送信息至自治区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。对于处置不力和瞒报、漏报信息的，市学生欺凌

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，并

会商有关单位予以追究问责。 

 

    附件：柳州市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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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柳州市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 
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

主任：段安源  市教育局调研员 

成员：吴武章  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

      曾庆斌 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

      杨春艳  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主任  

      周建明 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一大队教导员 

      韦旖旎  市民政局党办副主任科员 

      覃永武  市司法局法宣科科长 

      金洪哲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建科科长 

      周毓婷  共青团柳州市委员会权益部副部长 

      莫经良  市妇女联合会儿童部部长 

      黎  平  市残疾人联合会教就科副科长  

      韦  健  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科科长 

      张凤举 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

      谢永义  市教育局思想政治教育科科长 

      周海燕  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

      顾金燕  市教育局人事教育与国际交流科科长 

      丰湘冰  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

      陈学芝  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 

      陈秀芳  市教师培训与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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